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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他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所持有、控制的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将依法履行本次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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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被收购人、华仁物业、挂牌

公司 
指 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雅生活服务 指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雅生活服务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挂牌公司

89.6643%股份的行为 

交易对方 指 梁福东、常巧娥、徐梦、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民优家 指 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雅居乐集团 指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为 03383.HK 

中山雅生活 指 
中山雅生活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为雅生活服务的

控股股东 

陈氏家族 指 
雅居乐集团创办股东陈卓林、陈卓贤、陆倩芳、陈卓

雄、陈卓喜、陈卓南 

本收购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财务顾问报告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股权转让协议（一）》 指 

雅生活服务与梁福东、常巧娥及徐梦、华仁物业其他

股东（解艳燕、李珍、徐广华、杨爱敏、于伟、程艳

斌、陈述程、董广发、卜钦梅、丁娟）、华仁物业签

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雅生活服务受让梁福东、

常巧娥、徐梦持有的华仁物业合计 32,655,125 股股份 

《股权转让协议（二）》 指 

雅生活服务与中民优家投资有限公司、华仁物业签订

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雅生活服务受让中民优家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华仁物业 9,375,000 股股份 

《补充协议》 指 

雅生活服务与梁福东、常巧娥、徐梦、中民优家、华

仁物业其他股东（解艳燕、李珍、徐广华、杨爱敏、

于伟、程艳斌、陈述程、董广发、卜钦梅、丁娟）、

华仁物业签订的《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顾问、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 

被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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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第 5 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殊指明，均指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说明：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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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雅生活服务 

股票代码 03319.HK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雅居乐花园兴业路管理大厦 

邮编 5284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282096687C 

法定代表人 黄奉潮 

成立日期 1997 年 06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133,333.40 万元 

经营范围 

家庭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水电维修；室内装饰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公司属下小区经营）；中餐（分支机构经营）；西餐类制

售（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茶艺；游泳；桌球；

乒乓球；健身；网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练习场；棋牌（中国象

棋、围棋、国际象棋、桥牌）；烧烤；滑草；电梯维修；停车场

经营；家居清洁服务；健美操；壁球；划船；钓鱼场；足浴；美

容美发（不含医疗美容，由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零售：服装、鞋、箱、包、百货（食品除外）、文具用品、玩具、

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妆品、卫生用品、帽、日用器皿、日用杂货；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物品除外）；酒店管理服务。（以上项目

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粤府办【2014】24 号文

件，上述经营范围涉及：餐饮服务、公共场所经营等事项。）（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K7020 物业管理 

主要业务 主要提供中高端物业的物业管理服务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雅生活服务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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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雅居乐集团创办股东陈卓林、陈卓贤、陆倩芳、陈卓雄、陈卓喜及陈卓南直接及间

接持有雅居乐集团 66.54%的股份。 

（三）收购人最近两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收购人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信息披露

于香港联交所指定网站 www.hkex.com.hk。 

（四）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山雅生活持有雅生活服务 53.46%股权，系雅生

活服务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山雅生活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德明 

注册地址 中山市三乡镇金涌大道雅居乐花园住户服务中心首层 B 区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http://ww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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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WMECQ0G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 月 02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不含审计、会计及国家限制、禁止类、不

含市场调查）（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雅居乐集团创办股东陈卓林、陈卓贤、陆倩芳、

陈卓雄、陈卓喜及陈卓南直接及间接持有雅居乐集团 66.54%的股份（雅居乐集

团通过中山雅生活和旺纪国际间接持有收购人 54%的股份），为收购人的实际控

制人。 

陈卓林，为雅居乐集团创始人，自 2005 年 8 月起担任雅居乐集团董事会主

席及执行董事，并自 2014 年 3 月起出任雅居乐集团总裁。陈先生亦为雅居乐集

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陈先生拥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管理经验，主

要负责制定雅居乐集团发展策略、整体业务营运和管理方向、项目投资决策、制

定雅居乐集团财政年度目标，以及维护雅居乐集团与股东之间的关系。陈先生为

陈卓贤、陈卓雄、陈卓喜及陈卓南之兄弟，亦为陆倩芳之配偶。 

陈卓贤，2015 年 3 月 25 日起任雅居乐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止期间曾任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兼雅居乐集团联

席总裁。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止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非执行

董事。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5 年 3 月 25 日止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执行董事、

董事会署理联席主席兼署理联席总裁。陈先生亦为雅居乐集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

董事。陈先生拥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管理经验。陈先生主要负责参与董

事会会议以就达致协议公司目标及方针提供有关雅居乐集团发展策略及政策之

意见以及检讨雅居乐集团表现。陈先生为陈卓林、陈卓雄、陈卓喜及陈卓南之兄

弟。 

陆倩芳，2015 年 3 月 25 日起任雅居乐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止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兼联

席总裁。2014 年 3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止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非执行

董事。2014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5 年 3 月 25 日止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执行董事

及受委担任董事会署理联席主席兼署理联席总裁。陆女士亦为雅居乐集团董事会

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及雅居乐集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陆女士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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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管理经验，并在策略性销售及营销管理方面具有卓

越成就，主要负责参与董事会会议以就达致协议公司目标及方针提供有关雅居乐

集团发展策略及政策之意见以及检讨雅居乐集团表现。陆女士为陈卓林的配偶。 

陈卓雄，自 2005 年 8 月起为雅居乐集团执行董事，亦为雅居乐机关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雅居乐集团副总裁及雅居乐集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

陈先生拥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相关业务经验，主要负责雅居乐集团的项

目工程质量、进度、成本管控及承包商的管理，并兼管中山市时兴装饰有限公司

及广州振中建设有限公司的业务运作。陈先生为陈卓林、陈卓贤、陈卓喜及陈卓

南之兄弟。 

陈卓喜，自 2014 年 3 月 28 日起为雅居乐集团非执行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期间曾任雅居乐集团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先生亦为雅居

乐集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陈先生拥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相关业务

经验，主要负责参与董事会会议以就达致协议公司目标及方针提供有关雅居乐集

团发展策略及政策之意见以及检讨雅居乐集团表现。陈先生为陈卓林、陈卓贤、

陈卓雄及陈卓南之兄弟。 

陈卓南，自 2014 年 3 月 28 日起为雅居乐集团非执行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4 年 3 月 28 日期间曾任雅居乐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先生亦为雅居乐集

团的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陈先生拥有逾 25 年丰富房地产发展及管理经验，主

要负责参与董事会会议以就达致协议公司目标及方针提供有关雅居乐集团发展

策略及政策之意见以及检讨雅居乐集团表现。陈先生为陈卓林、陈卓贤、陈卓雄

及陈卓喜之兄弟。 

（五）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中山雅生活，实际控制人为陈氏家

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1 
海南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10,000 万港元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0001、0002、0003、

0004、0005、0006、0007、0008、0009、0010、

0011、0012、0013、2007-014、2007-018 号

地块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 

2 中山市雅建房地 12,300 万元人民币 在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泉眼村、鸦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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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产发展有限公司 平南村、平东村及五桂山镇桂南村开发、建

设、出售及出租商住楼宇、铺位及其配套设

施。 

3 
四川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78,000 万港元 

在成都市双流县麓山大道二段（地块号:成都

市双流县 SLP-（2006）-04）从事普通住宅

开发及酒店建设经营。 

4 
广州雅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9,588.24 万美元 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5 

广州番禺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 
海南雅恒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万港元 

海 南 省 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2008-015 、

2008-016、2008-017 号地块的开发建设与经

营管理。 

7 

中山市凯茵豪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200 万元人民币 

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村、陵岗村开发、

建设、租售商住楼宇、铺位及其配套设施。

在大涌镇南文村开发、销售、出租低密度住

宅、商住楼宇、空铺位及其车库、园内绿化。 

8 

中山雅居乐雍景

园房地产有限公

司 

70,000 万港元 

在中山市东区环市路与岐关西路交界处建

设、开发、销售、出租“雍景园”商住楼宇、

空铺位及其配套设施。在中山市东区博爱五

路建设、开发、销售、出租“雍逸廷”商住

楼宇、空铺位及其配套设施。在中山市南区

恒海路岐江东岸开发、销售、出租“碧堤湾

畔”别墅、商住楼宇、铺位及其配套设施。

在沙溪镇沙平村开发、销售、出租“碧堤湾

畔二期”低密度住宅、商住楼宇、空铺位及

其车库、园内绿化；在中山市西区博爱一路

北侧、105 国道东侧建设、开发、销售及出

租商住楼宇、铺位及配套设施（车库、园内

绿化）。 

9 

南京滨江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8,072.2 万元人民

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 

南京江宁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1,980 万美元 
在依法受让的编号为NO.2010G01的地块上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1 

惠州白鹭湖旅游

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30,000 万港元 

在惠州市汝湖镇东亚角洞水库，地块号为惠

府国用（2009）第 13021120006 号至（2009）

第 13021120025 号、（2009）第 13021120040

号、（2009）第 13021120045 号共 22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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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面积 1210675.1 平方米的土地上进行雅居

乐·白鹭湖项目的综合开发经营。 

12 

广州花都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5,5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13 

佛山市顺德区雅

居乐房地产有限

公司 

45,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14 

广州从化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7,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15 
中山市雅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1,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16 

上海静安城投重

庆市置业有限公

司 

30,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17 
辽宁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999 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18 
佛山市雅居乐房

地产有限公司 
11,750 万美元 

在位于文华路西侧、魁奇路北侧（交易编号

为佛禅拍 2010-002 号）地块从事普通房地

产开发经营。 

19 
中山市雅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2,000 万元人民币 

在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进行房地产开发经

营。 

20 

河源市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7,000 万港元 

在河源市区东城西片区范围内，东至黄沙大

道，南至纬十四路和规划城市道路，西至京

九铁路和文昌路，北至规划城市道路的土地

上开发、建设、销售和出租自建的商住楼宇

及其配套设施。 

21 
中山市雅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 万元人民币 

在火炬开发区张家边村开发、兴建、销售、

出租低密度住宅、商住楼宇、铺位。 

22 
广州雅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23 

佛山市三水雅居

乐雍景园房地产

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24 

西安雅居乐物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65,000 万元人民币 

西安雅居乐国际花园项目（西安市长安区郭

杜街办茅坡村、岔道口东至 CA6-6-1 号宗

地，南至 CA6-9-12 号宗地，西至规划路，

北至长安雁塔交界）的建设与经营。 

25 
常州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9,500 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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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26 
南京雅建置业有

限公司 
45,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27 
中山市雅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民币 

在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中府国用（2013）

第 2500118 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2500481 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2500479

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2500476 号】进

行房地产开发经营。 

28 
雅居乐地产置业

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咨询服务。 

29 

西安曲江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6,400 万元人民币 

西安曲江雅居乐花园项目（西安曲江新区南

三环以北，新开门南路以西，国土证号：市

曲江国用（2012 出）第 026、027 号）的建

设与经营。 

30 
重庆港雅置业有

限公司 
80,000 万元人民币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 A 分区

A23-2/05、A25-2/06、A25-1/06 地块从事普

通商住楼开发经营。 

31 
中山市雅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人民币 

在中山市石岐区基边村土名“海头”【国土

证号:中府国用（2013）第易 2305852 号】进

行房地产开发经营。 

32 
腾冲雅居乐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 
55,000 万元人民币 

腾冲曲石生态旅游度假小镇工程项目开发

建设、商品房销售和租赁等。 

33 
海南雅航旅游置

业有限公司 
55,000 万元人民币 

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步区地段文

国土储（2011）-13-1（A1）、（A2）、（A3）、

（A4）、（B）号地块旅游地产及相关配套

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餐饮服务。 

34 
瑞丽雅居乐旅游

置业有限公司 
22,000 万元人民币 

瑞丽市飞海旅游度假区一期工程项目（地块

编号:2012-24、2012-7、2012-71、2012-22、

2012-23、2012-8）开发建设、商品房销售和

租赁等。 

35 
来安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36 

南京高淳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0,000 万港元 

在依法受让的南京市高淳区芜太路以南、双

高路以北甫头地块（编号为 NO.2013G11、

12、13、14 地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7 
西安常雅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38 

惠州市惠阳雅居

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39 
西双版纳雅居乐

旅游置业有限公
50,000 万元人民币 

西双版纳嘎洒旅游小镇天河项目开发建设；

商品房销售和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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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司 

40 
无锡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1 
宁乡雅居乐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 
4,000 万元人民币 国内旅游业务及房地产开发经营。 

42 
扬州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13,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仅限于位于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内，座落于江阳路以南、鸿大路以东、

维扬路以西、规划二路以北，807 号地块）。 

43 
南通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69,8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4 
镇江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5 

上海松江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90,300 万元人民币 
在松江区车墩镇车亭公路三号地块内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46 

杭州余杭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7 
昆山市富恒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8 
长沙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49 
河南雅同置业有

限公司 

20,151.5847 万元人

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50 
广州雅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51 

广州荔湾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40,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52 
南京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1,890 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53 
广州雅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54 
中山市雅居乐酒

店有限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管理酒店及相关配套服务设施。 

55 
广东西樵商贸广

场有限公司 
3,000 万元人民币 “西樵商贸广场”房地产开发经营。 

56 
中山市时兴装饰

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民币 生产经营装饰配套产品。 

57 
上海雅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1,000 万元人民币 

在黄浦区人民广场街道14街坊1/1丘内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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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58 
广州雅居乐酒店

有限公司 
700 万港元 酒店住宿服务。 

59 

陕西昊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21,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0 

佛山市三水雅居

乐房地产有限公

司 

20,000 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61 

佛山市顺德区雅

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5,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2 

山东莱芜雅居乐

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5,000 万元人民币 

工业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收

集、贮存、综合利用、处理、处置，环保产

品技术开发，环保产品的代理及销售等。 

63 
常州湖畔置业有

限公司 
24,333.4744 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64 

佛山市南海区雅

恒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5 
常州市三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5,211.2021 万元人民

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6 
常州河畔置业有

限公司 
9,458 万美元 

从事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路南侧、凤翔路西侧

地块（黄河路南侧，凤翔路西侧，薛冶路东

侧，庆阳路北侧）的房地产开发经营。 

67 

常州金坛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7,032.0025 万元人

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68 
广州雅居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169 万美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 

69 
广州雅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经营。 

70 
中山长江高尔夫

球场 
16,000 万港币 高尔夫球球场的开发经营。 

（六）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2 年所受处罚及涉及

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雅生活服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黄奉潮 联席主席、执行董事、总裁 

2 陈卓雄 联席主席、执行董事 



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16 
 

3 冯欣 执行董事、副总裁 

4 魏宪忠 非执行董事 

5 尹锦滔 独立非执行董事 

6 温世昌 独立非执行董事 

7 王鹏 独立非执行董事 

8 李大龙 联席公司秘书、首席财务官 

9 陈丽茹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10 李健辉 独立监事 

11 王韶 独立监事 

12 黄智霞 职工代表监事 

13 施征宇 股东代表监事 

14 毛建平 副总裁 

根据收购人提供的资料并查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证券期货监管

信息公开目录（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http://www.rmfysszc.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

人民法院公告网（http://rmfygg.court.gov.cn/）等网站，收购人及其现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2 年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二、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 

（一）收购人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

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

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133,333.40 万元人民币，

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西路营业部于 2018年 12月 28日提供的《证

明》，收购人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是新三板合格投资者。因此，收购人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 

（二）收购人是否存在禁止收购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等

平台中不存在负面信息，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收购人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禁止收购的情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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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

情形。 

（三）收购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全国法院被执行人

信息查询系统（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gsxt.saic.gov.cn）、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证 券 期 货 监 管 信 息 公 开 目 录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 http://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http://www.sda.gov.cn/WS01/CL0001/）、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等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以及收购人提

供的资料，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截至收购报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

联合惩戒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

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综上所述，收购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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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收购人通过股转系统受让梁福东、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巧娥、徐

梦合计持有的 42,030,12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9.664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收购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33,580,565.32 元，支付方式为现金。 

本次收购华仁物业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涉及证券支付收购价款，资金来

源合法。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

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华仁物业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二、收购人本次收购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交易对方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 

收购前情况 收购后情况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可实际支

配的表决

权股数

（股） 

可实际

支配的

表决权

占比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可实际支

配的表决

权股数

（股） 

可实际

支配的

表决权

占比

（%） 

1 梁福东 22,650,750 48.3216 22,650,750 48.3216 - - - - 

2 

中民优家

物业投资

有限公司 

9,375,000 20.00 9,375,000 20.00 - - - - 

3 常巧娥 7,772,000 16.5803 7,772,000 16.5803 - - - - 

4 徐梦 3,298,500 7.0368 3,298,500 7.0368 1,066,125 2.2744 1,066,125 2.2744 

5 
雅生活服

务 
- - - - 42,030,125 89.6643 42,030,125 89.6643 

合计 43,096,250 91.9387 43,096,250 91.9387 43,096,250 91.9387 43,096,250 91.9387 

本次收购前，雅生活服务未持有华仁物业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雅生活服

务持有华仁物业 42,030,125 股股份，占华仁物业股份总数的 89.6643%。本次收

购后，华仁物业实际控制人由梁福东变更为陈氏家族；本次收购后，华仁物业控

股股东由梁福东变更为雅生活服务。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华仁物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雅生活服务 42,030,125 89.6643 

2 解艳燕 1,462,500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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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梦 1,066,125 2.2744 

4 李珍 590,625 1.2600 

5 徐广华 421,875 0.9000 

6 杨爱敏 281,250 0.6000 

7 于伟 225,000 0.4800 

8 程艳斌 225,000 0.4800 

9 陈述程 140,625 0.3000 

10 董广发 140,625 0.3000 

11 卜钦梅 140,625 0.3000 

12 丁娟 140,625 0.3000 

13 其他 10,000 0.0214 

合计 46,875,000 100.00 

三、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一）华仁物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根据查阅华仁物业的出资证明文件及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gsxt.saic.gov.cn/）信息，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仁物业经营合法合规，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二）华仁物业的股份符合转让条件 

1、《公司法》相关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

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华仁物业成立已满一年，发起人股东持有的华仁物业股份转让不受“自公司

成立之日一年内不得转让”规定的限制。 

本次交易中的交易对方不涉及华仁物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故不

涉及交易方其持有的华仁物业股份受“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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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股权转让协议（一）》、《股权转让协议（二）》、《补充协议》

的相关约定和华仁物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名册，本次出让的股份均

已解除限售完毕，梁福东、常巧娥、徐梦、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需转

让的股份符合转让条件。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相关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2.8 条规定：“挂牌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

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

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主办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

因导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

定。” 

本次交易中的交易对方梁福东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通过查阅《股权转让协议（一）》、《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和华仁物业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名册，梁福东不存在尚未解除限售的股票，其本次

交易需转让的股份符合转让条件。 

3、华仁物业股权质押情况 

经核查，交易对方梁福东、常巧娥、徐梦、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华仁物业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主要内容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收购人通过股转系统受让梁福东、常巧娥、徐梦、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华仁物业的 42,030,125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收

购人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9.6643%，成为华仁物业的控股股东。同时，华仁物业

的实际控制人由梁福东变更为陈氏家族。 

（二）本次收购的主要协议 

1、雅生活服务与梁福东、常巧娥、徐梦、华仁物业其他股东（解艳燕、李

珍、徐广华、杨爱敏、于伟、程艳斌、陈述程、董广发、卜钦梅、丁娟）及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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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和《补充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股份及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为梁福东、常巧娥及徐梦持有的华仁物业的 32,655,125 股股份，持

股比例为 69.6643%，股份转让对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103,784,857.26 元。 

其中，梁福东将其持有华仁物业的 22,650,750 股股份（持股比例 48.3216%）

转让给雅生活服务，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71,988,814.34 元；常巧娥将其持有华仁

物业的 7,772,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16.5803%）转让给雅生活服务，转让对价为

人民币 24,701,088.92 元；徐梦将其持有华仁物业的 2,232,375 股股份（持股比例

4.7624%）转让给雅生活服务，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7,094,954.00 元。 

（2）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 

A、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补充协议》签订生效且自然人转让方及被收购人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一）》

第二条约定的交易先决条件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常巧娥支付人民币

7,410,326.68 元，向徐梦支付人民币 1,418,990.80 元。 

收购人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表通过盘后协议转让方式受让梁福东

持有的华仁物业全部股份，同时向梁福东支付相应的股份转让对价款。 

B、第二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被收购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常巧娥支付人民币

12,350,544.46 元。 

C、第三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被收购人完成华仁物业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公司章程等工商备案登

记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常巧娥支付人民币 4,940,217.78 元，向

徐梦支付人民币 3,547,477.00 元。 

D、第四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显示被收购人完成 2018 年经营目标的，

自该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徐梦支付人民币

709,495.40 元。 

若被收购人未能完成 2018 年经营目标，按下列方式处理：①若 1,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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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仁物业 2018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213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按

照“差额利润×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时持有被收购人

的股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润=1,213 万元-被收购人 2018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偿款在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中

予以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在收到

收购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足以抵扣部分的款项。②若被

收购人 2018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103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按照

“（差额利润的 13.5 倍+110 万元）×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一）》

签订时持有被收购人的股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润=1,103

万元-被收购人 2018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偿款在本

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中予以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届时徐梦、

其他股东应在收到收购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足以抵扣

部分的款项。 

E、第五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显示被收购人完成 2019 年经营目标的，

自该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徐梦支付人民币

709,495.40 元。 

若被收购人未能完成 2019 年经营目标，按下列方式处理：①若 1,213 万元≤

被收购人 2019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334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按

照“差额利润×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时持有丙方的股

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润=1,334 万元-被收购人 2019 年经

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偿款在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中予以

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在收到收购

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足以抵扣部分的款项。②若被收购

人 2019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213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按照“（差

额利润的 13.5 倍+121 万元）×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

时持有被收购人的股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润=1,213 万元

-被收购人 2019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偿款在本期股

份转让对价款中予以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届时徐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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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应在收到收购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足以抵扣部

分的款项。 

F、第六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显示被收购人完成 2020 年经营目标的，

自该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徐梦支付人民币

709,495.40 元。若被收购人未能完成 2020 年经营目标，按下列方式处理：若 1,334

万元≤被收购人 2020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467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

东应按照“差额利润×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一）》签订时持有丙

方的股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润=1,467 万元-被收购人 2020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偿款在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中

予以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在收到

收购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足以抵扣部分的款项。 

若被收购 2020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1,334 万元，届时徐梦、其他股东

应按照“（差额利润的 13.5 倍+133 万元）×徐梦、其他股东在《股份转让协议

（一）》签订时持有被收购人的股份比例”的标准向收购人支付补偿款（差额利

润=1,334 万元-被收购人 2020 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收购人有权将前述补

偿款在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中予以抵扣；若本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不足以抵扣的，

届时徐梦、其他股东应在收到收购人书面通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收购人支付不

足以抵扣部分的款项。 

（3）协议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一）》和《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华仁物业经营目标 

华仁物业、徐梦、解艳燕、徐广华、李珍、杨爱敏、于伟、程艳斌、陈述程、

董广发、卜钦梅、丁娟等承诺，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保证华仁物业达成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213 万

元、1,334 万元和 1,467 万元之经营目标。 

2、雅生活服务与中民优家投资有限公司、华仁物业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二）》和《补充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股份及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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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股份为中民优家持有的华仁物业的 9,375,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20%），

股份转让对价款为人民币 29,795,708.06 元。 

（2）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 

A、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且中民优家、被收购人完成交易先决条件后二十个

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中民优家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人民币 8,938,712.42

元。 

B、第二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收购人于被收购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民优家支付第二期股份转

让对价款人民币 14,897,854.03 元。 

C、第三期股份转让对价款 

被收购人完成目标公司董事、监事、财务负责人、公司章程等工商备案登记

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收购人应向中民优家支付第三期股份转让对价款人民币

5,959,141.61 元。 

（3）协议生效条件 

《股份转让协议（二）》和《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1、收购人的授权和批准 

2019 年 1 月 23 日，雅生活服务董事会同意本次收购事宜，同意收购人与相

关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和《股权转让协议（二）》并授权公司任

何一位董事在考虑适当的情况下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作出修改。 

2019 年 1 月 23 日，收购人与梁福东、常巧娥、徐梦、其他股东、华仁物业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一）》，约定雅生活服务将受让梁福东持有的华仁物业

22,650,750 股、常巧娥持有的华仁物业 7,772,000 股、徐梦持有的华仁物业

2,232,275 股。收购人与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华仁物业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二）》，约定雅生活服务将受让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华仁

物业 9,37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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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21 日，雅生活服务董事黄奉潮同意对各转让方的股份转让方式

和付款安排作出修改并签署《补充协议》事宜。 

2019 年 2 月 21 日，收购人与梁福东、常巧娥、徐梦、其他股东、中民优家

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华仁物业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对梁福东的股份转让

方式和付款安排作出修改。 

2、转让方的授权和批准 

（1）梁福东 

梁福东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向收购人转

让其所持华仁物业的股份。 

（2）常巧娥 

常巧娥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向收购人转

让其所持华仁物业的股份。 

（3）徐梦 

徐梦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向收购人转让

其所持华仁物业的股份。 

（4）中民优家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民优家是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根据中民优家提供

的《中民未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投资决策审批决

议书》，同意中民优家出售所持华仁物业 20%股份。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其他授权和批准程序 

因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

股份转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六、在本次交易事实发生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买卖被收购人股票的情况 

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在收购事实发生日

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华仁物业股票的情况。 

七、与被收购人之间的交易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

在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24 个月，不存在与华仁物业发生交易的情况。 

八、本次收购的过渡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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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

的，自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收购过渡期（以下简称“过

渡期”）。在过渡期内，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公众公司董事会，确

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

被收购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收购公司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

金。 

为保持华仁物业稳定经营，在过渡期间内，收购人没有对华仁物业资产、业

务、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收购人签署了《承诺》，承诺如下： 

“过渡期内，本公司不会对华仁物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改选；被

收购公司不会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收购公司不会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过渡期内，被收购公司除继续从事现有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

出的决议外，不进行处置公司现有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可能

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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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雅生活服务将直接持有华仁物业 42,030,125 股，持股比例

89.6643%，成为华仁物业的控股股东。 

收购人收购华仁物业后，将有效整合资源，寻求具有较好盈利能力和市场发

展潜力的优质项目，并拓展其业务规模及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雅生活服务于青

岛区域的市场影响力及竞争力。最终改善华仁物业的经营情况，提升盈利能力，

提高雅生活服务的总体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二、本次收购后续计划 

（一）对被收购人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仁物业将继续履行现有业务合同。收购人将根据实际需

要，本着有利于维护被收购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积极整合有良好

发展前景的优质项目，拓展业务范围，深耕青岛市场，增强被收购人持续经营能

力和综合竞争力，提升被收购人价值。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时，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将严格履行股转系统的相关规定和信息披

露义务。 

（二）对被收购人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被收购人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后续经营管

理需要，本着维护被收购人及其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被收购人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

进行适当调整。董事会和监事会改组完成后，将根据新的组织架构和实际业务需

求，通过董事会任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来被收购人在进行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改选或任命时，将根据股转系统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被收购人组织结构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被收购人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后续经营管

理需要，在本着有利于维护被收购人及其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

定，对现有组织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公司内部部门以及根据新

业务开展情况设立新的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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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被收购人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需要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对被收购人现行

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被收购人资产进行处置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自身对华仁物业未来业务发展的定位，不排

除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出售、置换、租赁或其他方式对华仁物业的主

要资产进行相应处置，积极寻求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新业务、新项目纳入公司，

并择机将优质资产注入公司，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相

关计划时，将会严格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对被收购人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员工聘用与解聘将根据未来华仁物业业务进行调整，收购

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

规定，对现有的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适当调整。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为实现华仁物业既定的经营目标，保持管理和业务

的连贯性，使其在业务开发、运营管理等方面延续自主独立性，收购人将保持华

仁物业现有管理团队和业务团队的稳定。未来 12 个月内，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

相应调整计划时，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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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被收购人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被收购人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对被收购人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雅生活服务将成为华仁物业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华仁物

业 42,030,125 股股份，占华仁物业的股份总数的 89.6643%。 

本次收购完成后，华仁物业仍具备经营的独立性，华仁物业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雅生活服务及雅生活服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发生

混同。雅生活服务将合法审慎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华仁物业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不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外的其他方式不当影响华仁物业的独立经营。 

（二）本次收购对被收购人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雅生活服务将利用其丰富的物业运营管理经验及领先的服

务理念，助力华仁物业拓展其业务规模及覆盖范围，进一步提升其于青岛市场的

影响力及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最终提升华仁物业的总体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二、同业竞争情况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一）同业竞争情况 

华仁物业主要从事的是物业管理服务，其管理项目涉及高端写字楼、高档商

务楼、精品住宅小区、政府工程、高校园区、工业园区等物业项目，服务范围和

业务分布在胶东半岛，主要位于青岛区域。 

雅生活服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见本报告书“第一

节收购人介绍”之“一、收购人基本情况”之“（五）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除雅生活服务及其控制的相关公司存在与被收购人从事相同、相似的业务以

外，其他关联方均未从事该类业务。截至目前，雅生活服务及其控制的相关企业

均未在青岛区域从事物业管理类业务。因此，雅生活服务及其关联方与华仁物业

不存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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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为避免同业竞争，收购人及相关主体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 

“为避免收购完成后与华仁物业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如

下： 

（1）在青岛区域内，本公司未投资任何与华仁物业具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也未为其他公司经营与华仁物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2）在青岛区域内，本公司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华仁物业现有业务或产

品相同、相似或相竞争的经营活动，包括不以新设、投资、收购、兼并中国境内

或境外与华仁物业现有业务及产品相同或相似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形式与

华仁物业发生任何形式的同业竞争。 

（3）在青岛区域内，如本公司投资的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

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或未来经营活动可能与华仁物业发生同业竞争或与华仁物

业发生利益冲突时，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投资的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本公司

投资的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公平、公允的市场

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华仁物业或对外转让。 

（4）本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如出现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华仁物业和其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

法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三、关联交易情况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一）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华仁物业不存在任何交易。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规范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关联方与华仁物业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收购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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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仁物业股东期间，本公司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华仁物业与本公司或本

公司控制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或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有关

法律、法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和华仁物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不以任

何方式损害华仁物业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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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人做出的公开承诺以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行为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 

（一）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性的承诺 

收购人就本次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如下： 

“本公司已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提供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等），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

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

等文件的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本公司所提供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及承诺 

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承诺如下： 

“本公司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收购的

下列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三）关于保持被收购人独立性的承诺 

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保持被收购人独立性承诺如下： 

“本公司将保证华仁物业经营的独立性，确保华仁物业在业务、资产、财务、

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发生混同，合法审慎

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华仁物业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不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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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其他方式不当影响华仁物业的独立经营。”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详见本收购报告书“第四节对被收购人的影响分析”之“二、同业竞争情况

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五）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详见本收购报告书“第四节对被收购人的影响分析”之“三、关联交易情况

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如下： 

“本公司在本次收购中取得的华仁物业全部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

不对外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除外）。”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依法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华仁物业的股东大

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华仁物业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华仁物业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向华仁物业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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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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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相关中介机构 

一、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 号 

电话：0551-65161666 

传真：0551-65161600 

财务顾问主办人：李邹、刘昱良、易旎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彭波 

注册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30 号富力盈通大厦 3702-3703A 

电话：020-87308387，87308390，87308260  

传真：020-87308263 

经办律师：王燕、陈宇 

（三）被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继南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文岭路 5 号白金广场 A 座 8 层 803、804 

电话：0532-58568181 

传真：0532-5856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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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姜宏志、王磊 

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以及本

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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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相关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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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 

（二）任何与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活动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安排的

文件； 

（三）收购人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

明及承诺； 

（四）财务顾问报告； 

（五）收购人法律顾问和被收购人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法要求的

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被收购人办公地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1、被收购人联系方式如下： 

名称：青岛华仁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南区东海西路 37 号金都花园 C 栋裙楼 306 房间 

固定电话：0532-85700266 

2、投资者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